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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香港立法會法案委員會」麥美娟主席及各位委員： 

                    

《2017 年中醫藥(修訂)條例草案》的意見書 

 

      2017 年 1 月 6 日應邀出席衛生署舉辦之修訂「中醫藥條例」座談會，會上衛生署對

修訂條例作重點滙報並解釋 : 非為針對持牌照的中藥商和持有註冊的中藥產品，並強調與

現行的回收行動在程序上沒有實質的分別，而條例草案亦不會要求持牌中藥商調整已設立

的回收制度，修訂是為了堵塞《中醫藥條例》的漏洞，旨在賦權署長擁有合法權力指令回

收該等對危害或損害市民健康的中藥產品。當天本人代表本會及其他 15 個業界團體代表並

沒有表示反對修訂條例。 

      本商會作為業界與政府溝通的其中一道橋樑，獲得以上的信息，便盡力告之本會各

持分者，大多數持分者都沒有反對，也在 9 月 18 日的理事會會議上决議不反對，但必須澄

清內文的一些問題。 

 

      會員提出對《2017 年中醫藥(修訂)條例草案》的疑問 ; 冀本會把問題及意見向「法

案委員會」提出，及期望獲得官方合理的答案。提出的意見和疑問如下: - 

      經過詳閱立法會 CB(3)630/16-17 號文件(條例草案文本)全文，及查看了全文内所引述

其他有關不同的條例、規例的原文。初步發現了一些疑問；一直以来，署方都是集中在大

標題向業界遊說，因此，大家只把焦點放在加入中藥安全令，忽略了相關事宜訂定條文細

節。其所引申對《第 549 章中醫藥條例》，《及附屬法例 F》的修訂將會為中藥商帶來甚麼

實質的分別及影響 (詳情請參閱立法會CB(3)630/16-17號文件-條例草案文本第 3部 第 7. 8. 9. 

10.的內容) 。 

 

現列舉第 7. 及 第 9. 為例子作探討: 

草案第 7 條修訂《規例》第 2 條 ( 釋義 )  

廢除 中間產品的定義 (原文: 中間產品指在中成藥的製造個程中産生，並會用於該成藥的

進一步調配或生產程序的物質或合成物。) 

代以 中間產品(intermediate product) 具有本條例第 138A 條所給予的涵義(全文: 中間產品指

在中成藥的製造過程中產生，並擬用於該成藥的進一步調配或生產程序的物質或合成物。) 

 

問題一 : 此修訂的分別在「並會用於」、「並擬用於」，這兩組詞句的涵義是否相同？ 

若是相同，請說明為何需要修改？ 

若不是相同，那麼規管的尺度是否加緊了？請說明修改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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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第 9 條修訂《規例》 

(1) 第 16 條 (製造商牌照的持牌人的一般職責) 將該條重編為第 16(1) 條。 

 

(2) 第 16(1)(q) 條 —— (原文: 設立和維持一套管控制度，該制度須能於在製造過程中產生

的中間產品或製造的任何中成藥一旦被發現屬危險、危害健康或不適宜人類服用時，令以

銷售或分銷的該等產品或中成藥(視屬何情況而定)得以迅速及在切實可行範圍內全部回收。 

廢除 

在須能 之後的所有字句 

 

代以 

令指明產品得以迅速及在切實可行範圍內全部收回。  

 

(3) 在第 16(1) 條之後 —— 

加入 

(2) 在本條中 —— 

指明產品 (specified product) 就製造商牌照的持牌人而言，指 —— 

(a) 在持牌人製造中成藥的過程中所產生的並由該持牌人銷售或分銷的中間產品;或 

(b) 持牌人所製造並銷售或分銷的中成藥。 

 

此條文的修改「廢除」某些文字，「代之」另一些文字，旨在免除必須在產品被發現屬危 

險、危害健康或不適宜人類服用的情況下方可要求回收的現行規定。而草案建議略去這項

規定，代以「令指明產品」，而「指明產品」指包括「中間產品」，而「中間產品」又廢

除原定義內的「並會用於」，代以「並擬用於」。這些串連的改動足以令人猜度其動機 ; 有 

"此地無銀三百両"之嫌呢 ! 

 

      綜合上列第 7. 及第 9. 的修改/修訂串連分析 : 修訂《修例》純為加強執法的力度，

把焦點從 " 點 " 擴大至 " 平面 " (若不認同，請與以指正) 。 正所謂「道高一尺，魔高一

丈」，能否達到有效的堵塞其漏洞，還是未知之數，卻使守法的中藥商百上加斤，寸步難

行。 

 

問題二 : 綜合以上的修訂與最初游說時; 強調與現行的回收行動在程序上沒有實質的分

別，是否真的沒有區別? 

若有，規管的呎度是否加緊了，請說明為何？ 

若沒有，請說明修改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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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例》執行了拾多年，業界和規管者從開始的共同摸索而行至今天的舉步為艱，

請大家不要再畏疾忌醫。多年前大部份有親身經歷的業界持分者、部份敢言的科研學者和

醫者均提出 : 是時候檢視《中醫藥條例》以作出修訂，釐清中成藥定義的涵義 ; 解決中藥

註冊的困局等等問題，規管與發展必須平衡，穏定才能有發展。可惜，當權者大多選擇掩

耳盜鈴，視若無睹的心態，誘使部份投機者利用該《條例》的漏洞，在市場推出大量擬似

中藥(用正馳名中藥名稱) 的食品。還記起在 2015 年 10 月 28 日，多個業界團體得到多名關

注中醫藥的立法會議員協助下與食衛局陳副局長及其班子會談，彼此坦誠交流意見，這次

溝通是好的開始，接著這兩年衛生署也增加了與業界交流、聽取不同的聲音。無奈，當局

回應適逢官司纏擾，不是適合時候去修訂《中醫藥條例》，任何政策都難免令業界經歷痛

的過程，希望業界能忍耐。今天業界等待近兩年，却只見按 "頭痛醫頭" 為規管而一刀切的

修訂，忽略了 "中醫藥理論" 的整體觀。冀任何修訂不要只為規管、方便執法，應盡快啟動

研究全面修訂《中醫藥條例》。痛則不通，時間過長也會危害市民健康。業界還有多少個

十年要等待呢 ! 

 

 

 

 

香港藥行商會 

 

 

 

 

潘寶森理事長謹上 

2017 年 9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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